
元智大學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助學金實施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115.06.26 114 學年度第 6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條次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學習助學金限本國籍學生申

請，對象及資格如下： 

一、領有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證明

書（以下簡稱特教鑑定證明

書）在校生。 

二、符合「身心障礙學生及身

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

免辦法」第三條家庭年所得

總額規定者。 

三、就讀學士班者，前一學期

學業成績平均達 60 分以上

及操行成績平均達 85 分以

上。 

四、就讀碩博士班者，前一學

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

上及操行成績平均達 85 分

以上。 

學習助學金申請對象及資格 

一、領有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證明

書（以下簡稱特教鑑定證明

書）在校生。 

二、符合「身心障礙學生及身

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

免辦法」第三條家庭年所得

總額規定者。 

三、就讀學士班者，前一學期

學業成績平均達 60 分以上

及操行成績平均達 85 分以

上。 

四、就讀碩博士班者，前一學

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

上及操行成績平均達 85 分

以上。 

依據115年高教深

耕附錄一申請計

畫委員審查意見，

於本法明訂申請

對象僅限本國籍

學生。 

第三條 學習助學金申請規範與時程 

一、申請人應檢送以下文件各

一份： 

(一)申請書。 

(二)在學證明或加蓋註冊章

之學生證影本。 

(三)特教鑑定證明書影本。 

(四)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單正

本。 

二、每學期辦理一次，符合資

格者應於開學後一個月內，

依公告至學生事務處諮商與

就業輔導組申請辦理。 

學習助學金申請規範與時程 

一、申請人應檢送以下文件各

一份： 

(一)申請書。 

(二)學生證影本。 

(三)特教鑑定證明書影本。 

(四)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單正

本。 

二、每學期辦理一次，符合資

格者應於開學後一個月內，

依公告至學生事務處諮商與

就業輔導組申請辦理。 

增列在學證明或

加蓋註冊章之學

生證影本文字說

明，以明確在校生

資格認定。 

 

 



元智大學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助學金實施辦法 

107.03.15 106 學年度第 3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07.05.10 106 學年度第 5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12.16 109 學年度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06.26 114 學年度第 6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依據行政院核定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以下簡稱高教深耕計畫），為強化身心障礙

學生心理健康照護，提升自主學習能力，並依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核予學習

助學金，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習助學金限本國籍學生申請，對象及資格如下： 

一、領有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證明書（以下簡稱特教鑑定證明

書）在校生。 

二、符合「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第三條家庭年所得

總額規定者。 

三、就讀學士班者，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60分以上及操行成績平均達 85分以上。 

四、就讀碩博士班者，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70 分以上及操行成績平均達 85 分以

上。 

第三條 學習助學金申請規範與時程 

一、申請人應檢送以下文件各一份： 

(一)申請書。 

(二)在學證明或加蓋註冊章之學生證影本。 

(三)特教鑑定證明書影本。 

(四)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單正本。 

二、每學期辦理一次，符合資格者應於開學後一個月內，依公告至學生事務處諮商與

就業輔導組申請辦理。 

第四條 學習助學金核定規範 

一、依教育部核撥預算執行，助學金發放順序依學業成績狀況核發。 

二、依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第四條規定，已領取政府同性質獎補助金者，不得申

領本學習助學金。 

第五條 本辦法實施細則另訂之。 

第六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元智大學身心障礙學生學習助學金實施辦法（原條文） 

107.03.15 106 學年度第 3次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107.05.10 106 學年度第 5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12.16 109 學年度第 1次學生事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依據行政院核定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以下簡稱高教深耕計畫），為強化身心障礙

學生心理健康照護，提升自主學習能力，並依特殊教育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核予學習

助學金，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習助學金對象及資格 

一、 領有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定證明書（以下簡稱特教鑑定證

明書）在校生。 

二、 符合「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第三條家庭年所

得總額規定者。 

三、 就讀學士班者，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60 分以上及操行成績平均達 85 分

以上。 

四、 就讀碩博士班者，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70分以上及操行成績平均達 85分

以上。 

第三條 學習助學金申請規範與時程 

一、申請人應檢送以下文件各一份： 

(一)申請書。 

(二)學生證影本。 

(三)特教鑑定證明書影本。 

(四)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單正本。 

二、每學期辦理一次，符合資格者應於開學後一個月內，依公告至學生事務處諮

商與就業輔導組申請辦理。 

第四條 學習助學金核定規範 

一、依教育部核撥預算執行，助學金發放順序依學業成績狀況核發。 

二、依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第四條規定，已領取政府同性質獎補助金者，不

得申領本學習助學金。 

第五條 本辦法實施細則另訂之。 

第六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